
法規名稱：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 民國 101 年 12 月 24 日 

修正 )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作業，特訂定 

  本須知。 

二、送審教師資格者應繳交之表件： 

  (一)學位送審：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及第十六條之一第一 

    款規定送審講師及助理教授資格者，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學位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書影本。 

    ２、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３、學位論文及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績證明文件或資料。 

    ４、以國外學歷送審者，另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 

        構驗證之國外學校學位證書、歷年成績單影本。 

      (２)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 

      (３)個人出入境紀錄（如由學校統一作業，應附個人同意書，同 

        意由學校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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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各校辦理查證國外學歷，得要求繳交其他相關證件（如學校 

        簡介、行事曆等）。 

    ５、學位證書、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單應隨附正本，經人事室查驗無 

      誤後，於影本上加蓋與正本核符章。 

  (二)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 

    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至第四款，第十七條及第十 

    八條規定送審者，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分為甲式及乙式二種，甲式計二份，乙式 

      計三份）共計五份；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繳交履歷表（分為甲 

      式及乙式二種，甲式計二份，乙式計四份）共計六份。 

    ２、送審著作、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一式三份，藝術作品一式四份， 

      並擇定代表作及參考作。 

    ３、涉及個人資訊者（如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個人學經歷證明文件 

      等）應與送審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藝術作品分別裝訂成 

      冊。 

    ４、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應加送合著人證明一式三份；以國 

      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應檢具該刊 

      物出具之接受證明。 



    ５、本次送審代表作與前次送審代表作內容相近者，應檢附前次送審 

      代表作及本次著作異同對照。 

    ６、如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六條之一 

      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七條第一款，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 

      ，其最高學歷未經審定時，仍應依前款學位送審規定繳交有關文 

      件。 

    ７、相關服務年資及成績證明文件。 

  相關表件填寫要領：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一式二種分別為甲式及乙式（如附件一）： 

    １、身分證字號應詳實填寫，以利電腦化作業，外籍教師應填居留證 

      統一證號，其後並註明國別（外審用免填）。 

    ２、姓名（包括英文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應與學經歷證件相 

      符，如有不符，應檢附身分證影本送核；英文姓名拼音應參考護 

      照或逕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查詢。 

    ３、送審學校、科系所：應詳實選擇填載。 

    ４、送審類別：應確實依該次審查類別填載。 

    ５、聯絡資訊：應詳實填寫公、宅通訊處及電話以利查詢補件。 



    ６、大專以上學歷：應詳實填寫專科或大學以上各學歷，持國外學歷 

      者，學校名稱、系所、學位名稱均應同時以中文及外文填寫，學 

      位名稱及授予學位年月，應與學歷證件所載者同，修業起訖年月 

      及授予學位年月均以國曆記載。 

    ７、論文名稱：應填寫學位論文名稱，如持有碩士及博士二種學位均 

      應填寫，並填寫指導教授姓名。 

    ８、經歷：與送審等級無關之經歷不必填寫。兼任教師應詳細填寫目 

      前之專任職務與該送審等級起聘年月。 

    ９、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應填本部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 

      格、證書字號及起資年月，未具審定證書者可免填。如係舊制教 

      師，應填載八十六年三月前已審定之最高等級。 

   １０、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應填寫歷次以著作送審 

      （包括通過及未通過）之代表作名稱。第一次以著作送審教師資 

      格者免填。 

   １１、學術：應詳實選擇填載。 

   １２、任教科目：應填寫本學期擔任之課程名稱。 

   １３、送審代表著作： 

      (１)代表著作填具一種，參考著作得填多種，其屬一系列之相關 

        研究者，得合併為一代表作，第二篇以上代表作於參考著作 



        上填列，並註明代表作系列。所用語文如中文、英文、日文 

        或德文等應確實填寫。 

      (２)所屬學術領域：應詳實依送審代表著作所屬學術領域選擇填 

        載，以供本部所聘請各該領域之顧問推薦學者專家審查。 

      (３)字數、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期刊卷期、出版時間等，應詳 

        實填寫。 

      (４)審查類科：應詳實選擇填載。 

   １４、參考著作：應詳實逐項填載。 

   １５、參考資料：未符合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規定之個人在專業或學術 

      上之成果，均得自行列表作為送審參考資料。 

  (二)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如附件二）： 

    １、送審人中、外文姓名：應與國外學歷證件所載姓名同。 

    ２、國內最高學歷：應填寫國內畢業之大學或專科學校校名及系（所 

      、科）名稱，並加填畢業之年次。 

    ３、送審學歷頒授學校：應與國外學歷證件所載者同。 

    ４、送審學位或文憑名稱：應與國外學歷證件所載者同，例如： 

      Master of Science, Doctor of Philosophy, Diploma 等。 

    ５、送審學位或文憑獲得方式：應依實際狀況填載。 



    ６、送審學歷修業起迄年月：應依實際註冊修業狀況填載。 

    ７、各學期修業情形起迄年月與修業前後及修業期間出入境紀錄：送 

      審者應詳實填寫。 

    ８、送審人對送審學歷之補充說明：對於所得學位性質較特殊者應簡 

      要說明。 

  (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如附件三）： 

    １、送審人中、外文姓名欄：代表著作係以外文撰寫者，應填寫外文 

      姓名，並與代表著作上所載者同。 

    ２、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應親自簽章，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者，得免合著人之簽章；其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得免 

      國外合著人之簽章。但仍均應繳交合著人證明，並填寫貢獻度。 

    ３、合著之著作，僅得由一人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 

      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但得作為參考著作。 

    ４、送審人及合著人完成部分或貢獻等欄位應詳細完整逐位填載。 

    ５、各欄不敷填用時，得另備紙張粘貼。 

三、學校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學校辦理教師資格之審定，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１、學經歷證件由學校先行辦理查核後，交由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評審。 

    ２、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就申請者之教學、研究、推廣服務等 

      成果辦理評審。其中專門著作（包括學位論文）、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應送校外學者、專家評審。 

    ３、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者，由學校將相關資料，送本部 

      複審。 

    ４、學校應妥善建檔保存送審教師資格者之履歷表、國內外學歷證明 

      文件、審查意見表等相關資料。 

  (二)學位證書送審部分： 

    １、國內專科以上學校學位證書以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所授予經 

      許可之學位證書為限。 

    ２、以國外學歷送審者，應確實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 

      理查證工作。但該國外學位名稱及相關學術水準，經本部決議通 

      過並公告者，得以查驗代替查證。 

    ３、國內大專畢業生赴國外進修所獲碩、博士學位文憑，其修業期限 

      應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九條規定。但送審人修業期 

      間達前開辦法所定期間三分之二以上，且學位論文、個人著作或 

      作品經學校初審及本部複審合格者，不在此限。 



    ４、送審之國外學歷畢（肄）業學校應為已列入參考名冊者。未列入 

      參考名冊者，應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 

      並應以其學術實際成就或專門著作，審查認定其資格。 

    ５、國外學歷證件無中文姓名者，應核對與其國內學歷證件或護照姓 

      名、出生日期是否相符。 

    ６、學校應查核申請人所填報之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國外學歷送審 

      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及所繳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確實無誤後 

      ，於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及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 

      表上簽章註記，並將相關資料建檔保存。 

  (三)著作送審部分： 

    １、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或 

      依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前之第十七條第一 

      款規定，以碩士學位取得講師資格，或以博士學位取得助理教授 

      、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再以該學位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 

      送審較高等級之教師資格。 

    ２、所送審著作性質，應與其任教科目相關（由學校教評會認定）。 

    ３、送審之著作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下簡稱審 

      定辦法）之規定及下列條件： 



      (１)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以學位論文送 

        審者，其學位論文不受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限制。 

      (２)引用資料應註明出處，並附參考書目。 

      (３)經出版公開發行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 

        明作者、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及定價等相關資料。 

    ４、撰寫著作語文不限，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提要。 

    ５、在學術性刊物發表之論文抽印本，如已載明發表之學術性刊物名 

      稱、卷期及時間者，送審時無需附原刊；如未載明者，應附送原 

      刊封面及目錄之影印本，以利審核。如已為接受將定期發表者， 

      應附接受函之證明。 

  (四)一般事項部分： 

    １、送審教師資格者，如屬以國外學歷資格送審者，應依大學辦理國 

      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其學經歷原始證件由各學校自行查驗 

      後發還送審人，免報本部，學校並應以影本永久存檔備查。 

    ２、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各校新聘及升等教 

      師，應於三個月內完成校內審查程序報本部審定其資格。 

    ３、送審人之經歷證件，是否合於專門職業或職務，應依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由學校自行認定。 



    ４、兼任教師同時在其他專科以上學校擔任專任教師者，應由專任學 

      校報本部送審。 

    ５、兼任教師如擔任各系科開設必、選修科目之實習、實驗課程者， 

      以二小時折計為一小時計算，醫學院之臨床實習時數折算率則依 

      附件四辦理。 

    ６、教師提出申請資格審定，應有在校任教授課之事實，以全時在國 

      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該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不得 

      送審教師資格。但提出申請後，審查過程中，教師出國進修、研 

      究、講學，不在此限。 

    ７、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時進修 

      、研究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調者，於申請升等 

      時，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８、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行政人員，經由服務機關視實際服務情形 

      認定與私立學校無直接監督關係而核准前往兼課者，得由該私立 

      學校送審教師資格。 

    ９、教師資格送審以年齡未屆滿六十五歲為限。但在報本部審定當學 

      期開始尚未屆滿六十五歲者，准予從寬處理。奉准延長退休者， 

      以未屆滿屆齡退休生效日者，不在此限。 



   １０、服義務役之現職軍人，服役期間不得送審教師資格。有關軍訓教 

      官兼課，應經服務學校同意，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或核准 

      後，得由該兼課學校送審教師資格。 

  (五)特別注意事項：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現職講師、 

    助教之升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教師分級調整之目的在於提升教師素質，對於現職人員只能保障 

      程序，不能降低水準之要求。故該等人員如具備原副教授送審資 

      格，經學校同意得逕送審副教授，但必須符合修正分級後其副教 

      授要求水準。 

    ２、在形式要件上得從寬認定。所稱「繼續任教未中斷」，指從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之日起擔任專科以 

      上學校教職未中斷，包括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者；兼任教 

      師如每學期均有聘書且有授課事實者亦同。 

    ３、以取得學位升等者，除該學位應符合認可規定外，學校應依修正 

      分級後副教授要求水準將論文及其他著作辦理實質實查（包括外 

      審）；非自審學校並需於報本部時將審查過程相關資料（包括教 

      評會會議紀錄影本及著作審查意見表影本）送本部備查，必要時 

      本部將再送專家、學者複審。 

  (六)申請補、換發教師證書相關程序及檢附資料： 



    １、申請人應檢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影本各一份，向原任教或現職 

      之專科以上學校申請。由代理人辦理者，應同時出示申請人及代 

      理人之身份證明文件及委託書。正本經學校查驗後返還。 

    ２、受理學校於申請人之身份及審定事實經查核無誤後，檢附加蓋校 

      印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一份（得以原送審履歷表 

      替代）報本部辦理。餘身份證明相關文件，留校存查。 

    ３、報本部函文應載明申請補、換發之教師證書字號、年資起算年月 

      及原送審學校。換發者，並應檢附原教師證書正本及換發原因之 

      佐證資料。 

  (七)專門著作應出版公開發行，並於發行時送存國家圖書館及送審學校圖 

    書館各一份。 

  (八)著作、作品迴避參考名單（如附件五）至多以三人為限，並填寫迴避 

    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理由說明及簽章。如無迴避者，可免填。 

  (九)符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規定，並經該會審查通過出版之經典譯注，得列為參考著作。 

四、冊報： 

  (一)學校於完成審查後，應報送之相關資料如下： 

    １、經本部全部或部分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者，應檢具教師資格審 

      查名冊（附件六）、審定教師人數統計表（附件七）、專科以上 



      學校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附件八）及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報 

      本部審定教師資格，其餘資料留校存檔備查。 

    ２、非本部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者： 

      (１)隨文報本部應檢送下列文件： 

           教師資格審查名冊一式二份。 

           教師資格履歷表（甲式）一式二份。 

           代表作摘要（應以 A4紙繕打）各一式二份。 

           合著人證明一式二份 

           迴避名單一式二份。 

           代表著作之期刊接受函一式二份。 

           其他相關資歷證明資料一份。 

      (２)送審代表作、參考作（封面空白處應分別註記「代表著作」 

        、「參考著作」與送審教師級別）及其他相關資料應裝袋， 

        （一份一袋，每位送審者三袋，以藝術作品送審者，為四袋 

        ），並按等級列冊後彙報本部。另備份一袋留校存查，必要 

        時，由本部通知學校人事業務單位再送，其應檢送下列文件 

        ： 



           教師資格履歷表一式三份（乙式），以藝術作品送審 

          者應檢送一式四份。 

           合著人證明一式三份，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檢送一式 

          四份。 

           代表著作之期刊接受函一式三份。以藝術作品送審者 

          應檢送一式四份。 

      (３)參考著作如為專書著作，送審教師應擇其個人在專業或學術 

        上較為重要之成果，至多檢送三冊；於期刊發表者，則不受 

        至多檢送三冊之限制。 

      (４)參考資料毋須送本部，可載明於教師資格履歷表中，俾供評 

        審。 

      (５)送審資料經本部審定完畢後概不退還。 

  (二)以國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必要時本部得要求繳交國外成績單影本、 

    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個人入出境記錄及學歷查證等資料。 

  (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送審教師資格者，應另檢附教 

    評會會議紀錄、任教未中斷證明、學校送外審查紀錄等相關審查資料 

    。 

五、複審作業程序： 



  (一)教師資格複審程序如下： 

    １、學位審查： 

      (１)依據相關規定審查教師資格履歷表及所附各項資料。 

      (２)國內學歷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辦理審查結案者，先行函 

        覆學校審定結果，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本部學術審議會 

        （以下簡稱學審會）工作小組追認。 

      (３)國外學歷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及審定辦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審查。該地區相關學位之學術水準經學審會常會決議 

        通過，且取得該學位符合國外學歷認定之要求者，依程序處 

        理結案，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 

        學審會工作小組；其餘應個案提學審會工作小組審議決定。 

      (４)送審教師資格之學位較為特殊而無法直接認定者，應提請學 

        審會工作小組審議決定；學審會工作小組認為必要時，得依 

        著作審查（學位論文）方式認定。 

      (５)以歐洲地區之藝術類科專業文憑送審者，應提歐洲藝術類科 

        審查小組審議後，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事後將審定名單 

        彙整提報學審會工作小組。 

    ２、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審查： 



      (１)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依所屬學術領域歸類後， 

        由本部聘請分科簽審顧問推薦審查人選後，依循行政程序簽 

        請核定。 

      (２)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審定案件依程序處理結案 

        者，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學審 

        會工作小組追認。 

      (３)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案件經審查後認定有疑義者，應提請學 

        審會工作小組審議決定。 

      (４)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九條規定送審者，依第一款至第三 

        款程序審查。審查結果未通過者，直接函覆學校；通過者， 

        應提學審會審議決定。 

  (二)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疑有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 

    者之處理程序如下： 

    １、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於審定過程中經檢舉有違反審 

      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之嫌疑，經接受處理後，應以密件先行通 

      知學校轉知當事人提出申覆說明，並請審查人審查。但檢舉人為 

      該送審案之審查人者，仍應將抄襲審查案送請該審查人審查。 

    ２、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後，經檢舉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 

      作品有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之嫌疑，本部接受處理時， 



      應以密件先行通知學校轉知當事人提出說明，並送請審查人審查 

      。 

    ３、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經審查人審查認定其事實者，應 

      提請學審會工作小組審議確定後依相關規定處理。 

    ４、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者，經審查人審查未有違反之事實 

      者，逕函覆檢舉人及當事人之學校。但檢舉人為該送審案之審查 

      人者，不另函覆。 

  (三)經本部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作業之學校，悉依本部授權專科以上學 

    校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複審，俟複審完竣後， 

    依規定冊報本部核發教師證書，並於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學審會 

    工作小組追認。惟若發現授權學校複審作業違反相關規定者，退還學 

    校重新審查。 

 


